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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智慧助老”优质工作案例、教
育培训项目及课程资源推介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21〕4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5 号）和全国老龄

办《关于开展“智慧助老”行动的通知》（全国老龄办发〔2020〕

3 号）等文件精神，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广泛开展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15 号）和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21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21〕20 号）要求，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智

慧助老”专题的优质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课程资源推介活

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汇聚全国各地发展老年教育、开展“智慧助老”的好经验和

好做法，积极拓展老年教育社会功能，助力老年人更新观念，提

升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能力，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信息

社会，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提供教育支持服务，不断增强

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至 2022 年底，推介“智慧

助老”优质工作案例 100 个、优质教育培训项目 200 个、优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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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 500 门。

二、工作组织

1.“智慧助老”案例推介工作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本通

知要求负责组织协调。

2.国家开放大学具体承担“智慧助老”专题的优质工作案例、

教育培训项目、课程资源推介展示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委

托省级开放大学（或一个相关机构）承担本地区“智慧助老”专

题的组织申报工作，指导做好本地典型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

课程资源的推荐及上报工作。

3.“智慧助老”专题优质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课程资

源等由国家开放大学负责在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

平台展示和推介。我司还将通过其他多种方式进行推介。

三、工作要求

1.“智慧助老”专题推介相关具体工作自 2021 年 10 月启动，

至 2022 年底结束。各地要规范推荐程序，保证推荐工作公开、

公正、公平。

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协调，有序开展“智慧助老”专

题的工作案例、培训项目及课程资源的组织申报工作，可委托省

级开放大学（或相关机构）承担本地区相关申请和推荐工作，并

按工作要求提交本地区推荐材料，由国家开放大学具体联系及汇

总。

3.各申报单位要紧扣“智慧助老”主题，紧紧围绕老年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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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相关案例、

项目和课程要聚焦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并能起到引

领示范作用，助力老年人享受智慧生活。

4.强化“智慧助老”专题的创新应用与推广。各地要根据当

地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实际情况，分析老年人需求特点，因地

制宜宣传、推广“智慧助老”优质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及课

程资源等成果。

四、成果应用

1.对各地报送的“智慧助老”专题的典型工作案例、教育培

训项目及课程资源，将视情组织专家进行评议。其中，第一批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报送，经专家评议后，将在 2021 年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开幕式上择优展示、推介；第二批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之前报送，经专家评议后，进行推介；第三批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之前报送，经专家评议后，相关成果将汇编成册。

2.各地推荐的“智慧助老”专题的典型工作案例、教育培训

项目及课程资源，将纳入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

数据库。

五、其他事项

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属地统筹，积极协调开展“智慧

助老”专题的典型推介工作；有关省级开放大学（或相关机构）

要积极承担本地区“智慧助老”专题的组织申报等工作，并在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做好典型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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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推荐工作，按程序报送推荐结果（具体由国家开放大学汇

总）。

国家开放大学联系人：谢来义、温书宇 010-66490580

教育部职成司联系人：王立 010-66096253

报送邮箱：lndx@ouchn.edu.cn

附件：1.“智慧助老”专题的典型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

以及课程资源的推介要求

2.“智慧助老”专题典型工作案例申报表

3.“智慧助老”专题典型教育培训项目申报表

4.“智慧助老”专题典型课程资源申报表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附件 1

“智慧助老”专题的典型工作案例、教育培训
项目以及课程资源的推介要求

各申报单位要紧扣“智慧助老”主题，相关专题案例、培训

项目和课程资源要紧紧围绕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提供学习服

务，并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典型工作案例要求

1.典型工作案例：以“智慧助老”为主要内容，是综合性、

区域性的工作实例，要对全局工作具有指导及示范作用。已经实

施完成或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包括但不限于办学系统管理、学习体

验、康养基地建设、班级常规管理、班级活动创新管理、学习团

队建设、学员党建工作、线上线下教育、教育机制、学习平台搭

建、课程设置、教师管理、教学设计与应用等方面的案例。

2.典型工作案例要综合考虑以下若干维度：实施背景、主要

做法、成果成效、经验总结、推广应用等。

3.原则上字数控制在 3000 字以内，可提供短视频小片等。

典型教育培训项目要求

1.典型教育培训项目：是具体到点上的、专题式的“智慧助

老”教育培训，要可借鉴、可推广。为了让老年人适应并享受智

慧社会带来的生活便捷，以“智慧助老”为主要内容，以提升老

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化技能为目的而开设的各类教育培训



项目。

2.典型教育培训项目要综合考虑以下若干维度：方案设计、

教学实施、项目管理、实施效果、社会效益等。

3.原则上字数控制在 3000 字以内，可提供短视频小片等。

典型课程资源的要求

1.典型课程资源包括：遵循贴近生活、图文并茂、简单易学

等原则，服务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课程资源，征集、开发“互

联网+生活”“智能手机应用”“智慧生活”等体现适老化和场

景化的全媒体课程资源，包括教材（读本）、视频资源等多种形

式。

2.典型课程资源要综合考虑以下若干维度：课程设计、课程

建设、课程管理、创新引领、推广应用等。

3.推荐的典型课程资源，如为视频类型，如同意共享还需要

提供实体视频文件；非共享课程资源也需要提供网络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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